[bookmark: _GoBack]德化县人民政府关于推动陶瓷产业跨越发展若干措施的补充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加快推进陶瓷产业提质增量、转型升级、跨越发展，打响“世界瓷都·德化”品牌，力争到2022年陶瓷产值突破500亿元，在《中共德化县委、德化县人民政府关于推动陶瓷产业跨越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德委﹝2017﹞103号）基础上，结合德化陶瓷产业发展实际，补充通知如下：
1.对发展智能制造、机械代工，购置经认定的陶瓷自动化、半自动化成型生产线补贴额度上限提升为企业年纳税总额。
2.对年纳税500万元以上的陶瓷企业技改项目，以完工投产前一年对县级财政贡献地方留成部分为基数（企业对财政贡献以企业缴纳的全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实际入库税收额计算），从完工投产当年起连续三年，每年纳税比上年增长5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企业对财政贡献县级留成增量部分的50%予以奖励。
3.对主办、承办以德化陶瓷为主题的国际、全国性的陶瓷类博览会、论坛、赛事等重大活动，费用支出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经县陶瓷办报备和认定，视成效，给予费用金额10%的补助，补助资金不超50万元。
4.对上一年度主营业务纳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100万元以上、连续三年主营业务纳税持续增长、近两年主营业务纳税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0%以上的陶瓷企业，按上一年度支付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予补助，每家企业累计贴息不超过20万元。
5.对获得福建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6.对在央视等媒体宣传网货品牌的，事先报备后按实际投入广告费的10%给予补助，单家电商企业不超20万元。
7.对获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3万元、1万元。
8.对我县电商企业及注册地在我县的第三方平台年纳税额首超50万元、100万元的，给予一次性补助2万元、5万元。
9.对获得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万元奖励。
10.对引进高技术人才到我县创业和设立具有影响力陶瓷文化传播公司、组建陶瓷网络营销团队的，成效明显的给予一事一议奖励扶持。
本通知实施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执行中若遇到特殊情况需调整的，按调整后的政策措施执行。本通知与其他政策措施重复、类同（类似）的，由企业自主选择，同一企业，同一项目，不重复享受。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由牵头单位会同财政局负责解释。
 
 
 
德化县人民政府
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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